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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漫画

律师说法

警方提醒

门店经理被“末位淘汰”
单位被判支付赔偿金6万
法院：考核末位不等于不胜任工作

胡珊 柳欣

考核是单位衡量一名员工最直接最简单的标尺，不仅关系员工晋
升，甚至关系饭碗。宁波一家连锁超市将业绩目标作为考核门店经理是
否称职的标准，其中一名门店经理就因为3个季度考核不达标，被超市解
除劳动合同。然而，这合法吗？宁波中级法院最近对这起案子作出判决。

3次考核未达标被解除劳动合同
门店经理姓张，5年前进入宁波一家大型连锁超市工作，2014年被提拔为该超市高新区店

的店长。
超市的管理比较严格，担任店长前，张某跟超市签订了一份《年度目标责任状》，约定了2015

年的门店业绩目标及处罚措施，称如果3个季度的业绩考核不达标，公司将对他的任职资格进
行评估，评为不胜任的，则降职减薪或提前解除劳动合同。

在公司《员工手册》里也有这么一条，“绩效无法达到公司规定，依照年度考核方案与责任状
等相关规定，符合提前解除劳动合同条件者，将受提前解除劳动合同处分。”

担任高新区店的店长后，张某压力挺大。2015年一、二季度，他连着2个季度没能完成公司
规定的销售和利润目标。每一次季度性动员会议，超市都会组织各门店经理汇报工作，高管还
会针对性地给出一些建议，称旨在给销售业绩较差的门店经理学习、提升运营管理能力的机
会。但2015年第三季度，张某管理的门店直接在区域排名中垫底。考核结束后，超市跟张某解
除了劳动合同。

这样解除劳动合同合法吗？
被解除合同后，张某申请了仲裁，宁波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超市属于违法解除，应当

支付违法解除的赔偿金6万余元。
超市不服，向宁波北仑法院起诉，要求无须支付这笔赔偿金。北仑法院认为，劳动合同法对

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作了明确列举，并不包括不胜任工作。张某作为门店店长，对门店虽
负有管理职责，但门店销售业绩受诸多因素的影响，业绩不达标非他一人之过失。即使超市认
为张某不能胜任现岗位，仍可通过培训或变更工作岗位的方式予以调整，现超市仅以门店业绩
不达标为由解除了与张某的劳动合同，看似符合《员工手册》的相关规定，实则自行扩展了用人
单位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定条件，属于无效条款，判决驳回超市的起诉。

超市仍旧不服，提起上诉，称3个季度不达标可以提前解除劳动合同，双方是签了《年度目
标责任状》的，是双方都认可的，在张某没达标后，公司在季度性动员会议上，也安排对他进行培
训，即便《员工手册》的规定无效，也应适用《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二项“劳动者不能胜任工
作，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仍不能胜任工作的，用人单位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
者本人或者额外支付劳动者1个月工资后，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规定，判决超市支付经济补偿
金，而不是违法解除的赔偿金。

但宁波中院认为，超市季度会议是例行工作会议，并不属于是针对张某不胜任工作岗位的
专题培训。因此，超市在解除与张某劳动合同之前，并未进行不胜任工作的培训，也没有调整工
作岗位及提前30日通知张某，仍属于违法解除，判决维持原判。

考核末位不等于不胜任工作
很多单位喜欢以考核末位来证明员工不能胜任工作，因为只要符合这一点，用人单位在对

员工进行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后，员工仍不能胜任工作的，用人单位就可以提前30日以书面
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或者额外支付劳动者1个月工资后，解除劳动合同。

但末位是否就等于不胜任工作，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指导性案例中曾以判例回应过这个问
题。案例中的科技公司将员工的绩效考核分别为S、A、C1、C2四个等级，分别代表优秀、良好、
价值观不符、业绩待改进；S、A、C（C1、C2）等级的比例分别为20%、70%、10%；不能胜任工作原则
上考核为C2。

劳动者王某原在公司渠道管理部分销科从事销售工作，2009年1月之后，因渠道管理部分
销科解散等原因，转岗至华东区从事销售工作。2008年下半年、2009年上半年及2010年下半
年，王某考核结果均为C2。公司认为自己已对王某进行了培训和转岗，在支付了经济补偿金
后，和王某解除了劳动合同。但这样解除，依旧被法院认定为违法。

最高院民一庭法官的意见是：按照科技公司的考核制度，总会有10%的员工被评价为C级，
这不能说明员工的能力和岗位不匹配，单位必须将“不能胜任工作而处于末位”和“胜任工作却
处于末位”区别开来。

对此有律师提醒：用人单位在设立、使用末位淘汰制的时候，必须立足于不能胜任的本质法
律要件，清晰界定员工的工作职责和岗位目标，从员工是否符合用人单位与其约定的岗位表现
出发，作出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

你围观事故现场
危险也在围观你

不要用生命看热闹

柳祥宝 陈云国 徐晔

“看热闹式围观”既是陋习，更是安全隐患。对于这句话，瞿某深有感
触。近日，爱看热闹的他，在驾车途中光顾着围观路边发生的一起交通事
故，结果一头撞上了对向正常行驶的一辆轿车。

当日上午9时许，瞿某驾驶一辆小四轮从厂里出发，沿台州黄岩北城开
发区康庄路由东往西行驶，准备到加工点拉回已加工好的模具。

途经庆丰大道交叉口时，瞿某发现前面有许多人在围观一起越野车与
面包车相撞的交通事故。面包车侧倒在路中，围观的人议论纷纷，责怪面
包车驾驶员开车不注意。

好奇心上来的瞿某，完全忘记了自己正开着车，加入到围观的行列
中。当看到处置交警跑过来疏导交通时，他才不太情愿地挂挡、打方向、加
油门，此时他的眼睛还盯着事故现场。

“轰”的一声，瞿某的车一头撞上了对向正常行驶的一辆轿车，瞿某这
才反应过来。

“我喇叭按得这么响，嘴里大喊停车，他好像与我有仇一样，车头直直
地撞向我，你这是要杀人啊！”摸着凹陷的轿车左前侧，来自江苏的驾驶员
仲某觉得瞿某是有意撞他，要求处置民警以刑事案件立案侦查。一旁的瞿
某则一脸委屈。

“像这种围观、看热闹引发二次交通事故的，近年来各地时有发生，新
闻媒体也时有曝光。今年6月以来，我就经办了2起此类交通事故。”当天
出警的台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直属二大队三中队民警张波说，要是瞿某
当时撞的不是车辆，而是围观的人群，那后果不堪设想。

“围观扎堆的人群一方面会妨碍交通事故现场处置，毁坏事故现场痕
迹和物证；另一方面会造成交通堵塞，影响驾驶员视线，进而诱发交通事
故，给围观者自身带来危险。”张波表示，现在正值夏季，屋外乘凉散步的群
众逐渐增多，发生交通事故后，事故现场会很快聚集起大量围观群众，安全
隐患也随之产生。

警方提醒：你围观事故现场，危险也在围观你，不要用生命看热闹。

女职员在朋友圈里卖水果
送货上门，开门的是领导
律师：“微商员工”可按公司规定处理

乐骁立

最近，宁波某企业一名女职员
因在朋友圈卖东西，被老板炒了鱿
鱼。对于干微商被开除这事，你怎
么看？

小雨供职于宁波某民营企业，
做文员。她平时的工作内容虽然很
杂，但是工作量却不大。随着朋友
圈里卖东西的好友越来越多，她也
谋划起做微商。她通过朋友介绍，
找到了一个“上线”，进了第一批货，
就开始在朋友圈里“吆喝”了。

“我卖的是化妆品、面膜之类的
商品，很受身边小姐妹的欢迎。最
近又从另一个供货商处进了一批水
果，销售情况也不错，还发展了一些

‘下线’。”小雨说。
但她也坦言，要说干微商不影响工作，那是假话。因为根本算不准客

户什么时候在微信上下单，因此要时时刻刻盯着手机屏幕，不断接受询
价。在公司的会议上，小雨常常因回复客户而开小差，被领导批评。

几个月前，小雨怀孕了，她向领导申请提前请产假，领导同意了。
上个月，部门领导按照企业内部“员工关怀”的政策，准备买点东西去

探望一下在家待产的小雨，于是通过微信朋友圈买了点水果。谁知第二天
送货上门的竟然是小雨。这让领导火冒三丈：我准你产假，你竟然不好好
休息，在家干微商。“生完孩子就终止你的劳动合同！”领导说。

那么，企业对待“微商员工”是否有法可依呢？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
所律师鲍欣媛表示，针对“员工做微商，用人单位是否可以将其辞退”的问
题，首先要看公司是否有明确的用工管理制度，对做微商是否构成可以辞
退的规定；其次要看用人单位相关的规章制度是否合法，有无公示；最后，
要有证据证明被辞退员工有违规行为的存在。

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劳动者同时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
劳动关系，对完成本单位的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影响，或者经用人单位提出，
拒不改正的，用人单位可以与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而微商类似于一种分
销的商业关系，一般来说不会签署劳动合同，因此并不违背劳动法。但如
果占用上班时间做微商，虽然没有达到实质上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
系，却属于劳动者不完全履行劳动合同的行为。因此，用人单位可以将此
种行为写入公司的规章制度，针对不同的情况给予相应的处罚。

保障权益
新华社 程硕 作

针对“三高”天气，劳动保障
部门提醒说，劳动者在高温季节
的三大权益，用人单位不得侵
犯，即，停工不能停薪，减工时不
能减工资；高温作业中暑属于工
伤；高温津贴不得计入最低工
资，且要按时发放。凡上述权益
遭到侵犯的劳动者，均有权诉诸
当地劳动保障部门。


